徐州工程学院信息化教室管理办法
第一章 总 则
第1条 全校性的信息化教室包括多媒体教室、录播教室和标准化教室，内含的设备包括：投影仪、投影屏幕、计算机（含键盘、鼠标）、多媒体设备中央控制器、音视频编码解码器、录播设备、操作控制台、音箱、话筒等。
第2条 为规范学校信息化教室的使用管理，提高信息化教室的使用效率，结合我校实际情况，制定本办法。
第3条 本办法旨在通过规范日常管理工作，以保证信息化教室安全稳定运行，发挥信息化教室的最大功能为目的。
第二章 职责分工
第4条 信息化教室安全负责人为分管相关科室工作的部门领导，全面负责信息化教室的安全管理工作；明确一名安全管理员，主要负责信息化教室的准入准出、登记、使用和报损以及定期安全检查等工作。
第三章 工作规范内容
第5条 信息化教室作为保障和服务教学的基础设施，应为学校正常教学工作服务，信息化教室一般不作它用。
第6条 相关管理人员应定期对设备进行基本维护，清洁灰尘，做好防潮工作；检查设备使用情况，确保设备正常运行。做到人走断电，防止用电不当造成意外事故的发生。重大安全事件须做好相关记录并及时上报。
第7条 使用多媒体教学设备过程中，要严格按照设备操作规程使用，多媒体设备一旦出现使用故障，应立即联系管理人员进行处理，并详细说明出现故障的过程；若当时不报告，待事后发现，一切责任由当事人负责；严禁在电动屏幕上写画，如在屏幕上写画造成屏幕污损而严重影响使用的，当事人需照价赔偿。
第8条 未经管理员同意，不得自行在计算机上安装和卸载软件系统，需要在计算机上安装软件系统需向多媒体管理人员提出申请，经批准后由专人进行安装；不得自行携带有计算机病毒的光盘、U盘等；严禁将黄色及有害国家等不健康的信息输入教学多媒体设备内。
第9条 未经管理员同意，不准擅自改动设备的连接线，不准擅自移动或拆卸任何设备，不准将多媒体教学设备移作它用，若发生人为损坏事故，将追查责任并照价赔偿。
第10条 使用结束后，应按操作程序主动关闭好多媒体教学设备，确认设备均处于关闭状态后，锁好多媒体讲台方可离开。
第11条 各楼宇的相关使用单位和物业管理部门应协助学校保卫处做好多媒体教室消防及防盗工作，发现问题，及时向保卫处反映。
第12条 多媒体教学设备为学校固定资产，教职工因教学或工作需要借用多媒体设备，须登录OA办公系统，填写并提交《多媒体设备借用表》办理相关借用手续，经信息化中心审批后方可借用。
第13条 多媒体设备借出和归还时，借用双方应对借用设备的完好状况认真检查。借用设备损坏、丢失，由借用部门或借用人负责修复或赔偿。赔偿办法参照《徐州工程学院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办法》执行。
第14条 录播教室主要服务于课程的数字化资源建设，我校教师如需使用，需向教务处或信息化中心申请，经批准同意后方可使用。使用录播教室的教师，须严格按操作规程使用，如使用不当造成设备损坏的，使用人和使用部门应负责修复或赔偿。赔偿办法参照《徐州工程学院仪器设备损坏、丢失赔偿办法》执行。
第15条 标准化教室主要服务于标准化考试及课程教学的日常监控，由教务处负责建设与使用，信息化中心负责日常管理及技术保障。
第四章 附  则
第16条 本办法由信息化中心负责解释。
第17条 本办法自公布之日起执行。
